
证券代码：300613          证券简称：富瀚微         公告编号：2022-029 

债券代码：123122          债券简称：富瀚转债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

营的需要，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2 年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226,000 万元（不含税），其中分别向关联方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重庆海康威视科

技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珠海数字

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字动力”）销售商品、提供劳务，预计总金

额分别不超过 220,000 万元、5,000 万元，向关联方上海芯熠微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芯熠微”）采购商品、接受劳务，预计总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小奇、龚虹嘉、万建军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二、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 
预计金额 

截至 3 月

31 日已发

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 

海康威

视注 

销售商品、提

供技术服务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220,000 38,552.88 103,607.59 

数字动

力 
销售商品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5,000 329.77 2,222.73 

小计  225,000 38,882.65 105,830.32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芯熠微 采购原材料 

参照市场价格

双方共同约定 
1,000 86.34 281.66 



三、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

金额 

（万元） 

预计金

额（万

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 

海康 

威视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103,607.59 150,000 60.34% -30.93% 

2021.8.26

公告编号

2021-100 

出售商品/提

供劳务 

数字 

动力 

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 
2,222.73 3,000 1.79% -25.91% 

2021.8.26

公告编号

2021-100 

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 
芯熠微 

采购原材

料 
281.66 1,000 0.29% -71.83% 

2021.4.29

公告编号

2021-053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

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

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

上进行的，2021 年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额均未超过预

计金额。公司在进行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时，一般根据市场情况按照可能

发生关联交易的金额上限进行预计，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发生基于实际

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会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的差异。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

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

异的说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差异的说明符

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四、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33796106P 

（3）住所：杭州市滨江区阡陌路 555 号 

（4）法定代表人：陈宗年  

（5）注册资本：933,580.6114 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7）经营范围：电子产品（含防爆电气产品、通信设备及其辅助设备、多

媒体设备、传输与显示设备）、消防产品、大数据与物联网软硬件产品、飞行器、

机器人、智能装备与智能化系统、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车用电气信号设备装置、

服务器及配套软硬件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提供技术服务、电子技

术咨询服务，培训服务，电子设备安装，电子工程及智能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



及维护（国家禁止和限制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证的凭证经营）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龚虹嘉先生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已离任海康威视董事，于 2021 年 3

月 12 日离任海康威视副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其离任后 12 个月内，海康威视仍为公司的关联方，有鉴于此，公

司 2022 年 1 月—2022 年 3 月与海康威视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基于信息披露谨

慎性考虑，公司本次预计关联交易额度仍为公司与海康威视 2022 年度全年交易

额度。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上海芯熠微电子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芯熠微电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324715432P 

（3）住所：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 100 号 1 号楼 1202 室 

（4）法定代表人：朱亚江 

（5）注册资本：807.8912 万元人民币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7）经营范围：从事电子科技，计算机信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电子产品、照明设备、计算机软硬件配件耗材的批

发、网上零售、进出口、佣金代理，并提供相关的咨询、安装、维修及售后服务,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2021 年度本公司原董事谢煜璋先生系该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万建军先生任该公司董事，公司持有该公司 13.97%股权，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芯熠微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珠海数字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数字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576470873E 

（3）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注册资本：人民币 4,412.218 万元 

(5) 法定代表人：刘振锋  

(6) 注册地址：珠海市香洲区大学路 101 号清华科技园 4 栋 401-405 

(7) 成立日期：2011 年 6 月 15 日 

(8)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计划销售；电脑软件的研发、

销售；电子元器件的销售。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数字动力为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目前持有其 10%的股权，公司董事长杨小

奇先生担任其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数字动力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依法存续且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

约能力。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向上述关联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采购原材料，采取市场化方式定价，

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自愿达成，均参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由双方协商

确定。公司根据日常经营实际需要在预计交易额度范围内签署关联交易协议。 

1、公司与海康威视分别位于安防行业产业链的上下游，由于公司提供的产

品具备一定专用性与独特性，可以满足海康威视产品设计需求，相对性价比高，

系交易双方市场化选择。 

2、芯熠微在电源管理芯片设计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其提供的产品能满足公

司设计需求，性价比高，交易比照市价执行。 

3、数字动力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眸芯科技采购相关货物，系交易双方市场化

选择。 



六、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有利于提高公

司效益，巩固和扩大公司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对公司的经营和发展是有利的，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独立董事事前审阅了本议案及相关材料，了解

了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实际发生情况和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况，认

为公司董事会对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2021 年已经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没有

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认为公司 2022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情

况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和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其他非关联方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

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

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该等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实际需要，未损害公司利

益和中小股东利益；公司的该等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相关的审议程序，程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其他公司制度的规定。本次预计的 2022 年日常关联

交易遵循了交易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未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对上述交易

按法律程序进行审议，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八、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其公平性依据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

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经营活动。公司对 2022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

形。    



九、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正常发展经营的需

要，关联交易事项定价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履

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保荐机构对富瀚微关于 2022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4、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5 日 


